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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一.現代伺服器行政會議乃全服權力及法制行使之最高機關，故為有效保持行政

會議之運行模式、議事規則、組織辦法以及其重要程序等事宜，特由理事會訂

定本法規之，本法會明文規範者，由理事會定之。 

二.本法亦可略稱為《行政會議法》或《行政會議職權法》。 

三.本法依據《現代伺服器憲章》第五章訂定之。 

四.本法所稱之「團隊」係指現代伺服器全體公職人員之總稱。 

五.本法所稱之「高層」係指統籌、開服主、法務官及內閣部長之總稱。 

六.行政會議施行兩院制，下屬中央高層大會以及玩家代表大會，中央高層大會

為團隊議會，乃實權機構；玩家代表大會為玩家議會，乃象徵機構。 

第二章 組織 

第一節 中央高層大會 

七.中央高層大會為上議院，即團隊議會，由現代伺服器全體公職人員為當然議

員，依法制定現代伺服器法律及規則。 

八.現任統籌依法為中央高層大會之當然主席，亦有指派代理主席之權。 

九.中央高層大會議員得依需要，向主席提請加入特殊列席人參與大會議程。 

十.中央高層大會之組成，不應受任何人事物之爭議所影響，應秉持超然中立之

廉能行使職務。 

第二節 玩家代表大會 

十一.玩家代表大會為下議院，即玩家議會，由伺服器內全體行政區派出之議員

共同組成之。 

十二.各行政區派至玩家代表大會之議員數量，首都市及直轄市為三名，縣為二

名，特別行政區依其基本法內所規範派駐之。 

十三.玩家代表大會之主席，應由中央高層大會於每年一月一日進行內部選舉

之，被選者不限。 

十四.玩家代表大會之議員總數應隨行政區之增設、合併或撤銷進行更改之。 

第三章 職能 

第一節 中央高層大會 

十五.中央高層大會應定期召開例行會議，商討及決議伺服器相關重要事務。 

十六.中央高層大會商討之主題不限，以主席批示為準。 

十七.中央高層大會有商討及決議伺服器重要事務之權。 

十八.中央高層大會有訂定、複決、增修、廢除或詮釋伺服器法規之權。 

十九.中央高層大會有決議與外服之外交關係之權。 

二十.中央高層大會得於需要時由主席核可創建特殊會議之權，而特殊會議之商

討內容不限，列席人員得由主席排定之。 



第二節 玩家代表大會 

二十一.玩家代表大會應代表伺服器全體玩家，向伺服器高層傳遞玩家之想法或

改善事務之建議，以促進伺服器之全體福祉。 

二十二.玩家代表大會有遞交法規草案予中央高層大會複決之權。 

二十三.玩家代表大會之其他職能，得由統籌宣布賦予之。 

第四章 玩家代表大會法規草案之二讀 

二十四.玩家代表大會所訂立之法規草案，應交於中央高層大權進行二讀程序。 

二十五.中央高層大會二讀之程序，應於全體議員之三分之二出席進行。 

二十六.中央高層大會就玩家代表大會提出之法規草案二讀程序如下： 

 (一).中央高層大會主席進行一讀程序，將法規草案全數條文口頭朗讀或以書 

面訊息之方式予議員，並由全體議員進行商議之，並提出修改或廢除之案。 

 (二).中央高層大會主席進行二讀程序，將一讀程序中所修改後之法規全數條 

 文二度以朗讀或以書面訊息方式與議員，並由議員進行表決之。 

 (三).議員之表決，同意票達總議員數之二分之一，始可公告施行之。 

第五章 中央高層大會例行會議 

二十七.中央高層大會之例行會議，應每月定期召開，會議之召開日期應訂於每

月最尾之週日進行之，則會議之時間，由主席定之。 

二十八.中央高層大會之部門代表席，應於雙數月份呈時呈遞部門例行報告給予

全體議員商討之；例行報告之內容及辦法，應另由法規定之。 

二十九.例行會議之討論議題應由主席排定之，議員亦可於會議召開前向主席提

請議題，並由主席決議是否納入之。 

三十.例行會議之商討議題不限，凡有關於伺服器事務者皆可商討之。 

三十一.例行會議之議程應自簽到開始，議員簽到之時間由主席定之；簽到畢

後，即開始商討正式議題之，其中延後列席之議員亦可進行補簽；正式議題商

討畢後，應進行臨時動議，臨時動議之議題商議畢後，即由主席發表表決結果

總結及會議結束語，始可散會。 

三十二.中央高層大會例行會議之事宜，本法未規範者，得由主席定之。 

第六章 中央高層大會表決之辦法 

三十三.中央高層大會之表決，全體議員在未受主席宣告褫奪時，皆有權利針對

議題進行表決之。 

三十四.議員與表決之議題有利益衝突或迴避之情形發生或疑慮時，不宜針對該

議題進行表決。 

三十五.表決議題類型之定義，應由主席定之。 

三十六.中央高層大會之普通議題進行投票時，得採用簡單多數決，凡表決之對

象總票數為多者，得採行之。 



三十七.中央高層大會之重要議題進行投票時，應採比例門檻制，凡表決之對象

總票數達全體投票資格議員之三分之一者，得採行之。 

三十八.任何之表決，主席皆不宜投票之；則若當全體表決選項之票數皆相同

時，主席得動用一票定論權，進行投票表決之。 

三十九.議題之表決，得依主席宣布是否設立中立之選項供以投票。 

第七章 中央高層大會不信任案之程序 

四十.中央高層大會之議員得向主席申請對任一內閣部長提出不信任案。 

四十一.不信任案之提出，應持有全體中央高層大會議員三分之二之聯署簽名

書，或持有玩家代表大會全體議員簽名之提請書。 

四十二.主席應於收到不信任案提出申請後三日內向理事會報備，理事會應召開

審會，決議是否得以提出不信任案。 

四十三.理事會若決議通過不信任案之提出，則中央高層大會應進行表決，表決

時應有全體議員之三分之二出席，未達門檻則不得進行不信任案表決。 

四十四.不信任案之表決，以記名投票表決之。如經全體議員三分之二以上贊

成，方為通過。 

四十五.中央高層大會處理不信任案之結果，應咨送統籌。 

四十六.不信任案未獲通過，一年內不得對同一內閣部長再提不信任案。 

第八章 附則 

四十七.行政會議之職能，以本法定之。本法未明定者，由統籌定之。 

四十八.行政會議之詳細程序，得另訂法規範之。 

四十九.本法依據現代伺服器憲章制定，條文應與憲章之條文共同規範之。 

五十.本法自公告日施行。 

 

平和三年五月十一日 

理事會核準施行 

 


